
醉酒男子找不到家

民警将其送回

该男子辗转一月找到好心民警

晨报讯（记者 柯其其 通讯员 朱保超）

“为了找到好民警靳日胜，我这一个月先后去了新

区铁路公安派出所、新乡机运站、老区铁路公安派

出所，但都没有他的消息，最终在红旗派出所治安

管理服务大队找到了。虽说这一个月，为了找到帮

助过我的好心人费尽了周折，但我觉得值。 ”4 月

15日，新区九江帝景小区的张先生说。

据悉，3 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张先生和朋友外

出聚会， 喝醉的他推着电动自行车摇摇晃晃在街

上走，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还摔了好几跤。 当

时， 身穿便衣的红旗派出所治安管理服务大队一

中队民警靳日胜和妻子、 孩子散步时正好遇到张

先生。靳日胜便让妻儿先回家，他扶住张先生并询

问其住址。随后，靳日胜拦了一辆出租车将张先生

扶到车上，自己则骑着电动车跟在出租车后。经过

一番周折，将张先生安全送回家中。

当张先生家人询问靳日胜的单位和名字时，

靳日胜只是说自己在火车站派出所上班，姓靳，然

后就离开了。

张先生酒醒后，心里一直过意不去，四处打听

好心人的下落。他先后去了新区铁路公安派出所、

新乡机运站、老区铁路公安派出所，最终在红旗派

出所治安管理服务大队找到了民警靳日胜。

“家里现在急需用钱，到银行取钱时存

款却变成了保险费！”近期，山城区多名读者

向记者反映，他们近几年在邮政储蓄银行办

理的存款现在取不出来了，如果坚持要取钱

的话银行不仅不支付利息，还要扣除一部分

本金。 4 月 16 日，杜先生等人找到记者说：

“当初到银行存钱时看到他们的宣传单上明

明写的是存款送保险，现在要取钱才知道是

被忽悠了，钱存到银行后变成了保险费。 为

了取钱我们往邮政储蓄银行跑了好几趟，到

现在也没有给我们解决问题。 ”

近期，记者接到多位读者反映，他们在

位于山城区红旗街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鹤

壁分行红旗支行存的钱都莫名其妙地变成

了保险费。 4 月 12 日， 记者来到该支行营

业部时， 有 6 位顾客因为他们的存款变成

了保险费正在与工作人员交涉。 见到记者

后他们说， 他们都是自 2009 年开始到这家

银行存钱的， 当时， 工作人员向他们宣传

存款可以送保险， 还给他们发放了宣传单

和宣传卡片， 并且说这种存钱方式更划算。

于是他们将钱存进了银行， 并在拿到存折

后在银行提供的保险单上签了字， 根本没

想过自己的存款会有问题。 近期， 他们到

银行取钱时却被告知他们的存款都变成了

保险费， 要想取钱不仅得不到存款利息，

还要被扣除部分本金。

杜先生与妻子找到记者说，他们于 2009

年 3 月开始以“零存整取”的方式每年在该

支行存入 1 万元钱，共存入 3 万元钱。 因父

亲患重病到郑州治疗急需用钱，当他们去银

行取钱时，被告知只能取走 27231.9 元，差额

部分 2760余元将被扣除。 为此，他们与银行

工作人员交涉了多次，而银行工作人员称向

上级进行请示后才能作出答复。

另外一位有相似经历的杜女士于 2009

年 11 月 12 日在邮政储蓄银行红旗支行开

立了“零存整取”存款账户，她的银行代理保

险费收据上面显示，银行为她代理购买的保

险的险种名称为“红福宝两保险（分红型）”，

收据上面还有“10 年期、3 年限缴”等字样。

杜女士说，2009 年 11 月 12 日她以零存整取

的方式在邮政储蓄银行存钱，目前已经存了

9000元。 当她要求支取这笔存款时，银行只

让她取 7800 元， 余下的 1200 元要被扣除。

“银行与保险公司一起忽悠顾客， 让人在不

知不觉中就上了当。 ”杜女士说。

当天， 记者就此情况采访了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鹤壁分行红旗支行一位姓卢的负

责人， 这位负责人说， 为顾客代理购买保

险是该银行与保险公司合作开展的一项业

务， 业务员都取得了代理资质， 在得到顾

客的认可并签字同意后业务员才能为顾客

代理保险业务。 至于杜先生等顾客反映的

问题， 该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他会在向上

级请示后于第二天下午之前给记者一个回

复。

然而几天时间过去了，截止到发稿时记

者仍未接到邮政储蓄银行方面对处理上述

问题的回复。

探寻淇河 爱我家乡

市第四中学 4 月 1 5 日组织部分团员开展“探寻淇河，爱我家乡”踏青活动。 学

生们途经淇水诗苑、人工沙滩、“9 + 1 ”工程等景点。 此次活动丰富了团员的课余生

活， 让学生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淇河文化， 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热爱家乡的情

怀。 晨报记者 陈志付 摄 （线索提供：郜波）

3 万元存了 3 年取钱时被倒扣 2700 余元

银行存款咋成了保险费？

市民称存钱时被告知是“零存整取”还送保险

□晨报记者 陈志付

村民伐树触电身亡

树主人和村委会

一审被判承担大部分责任

晨报讯（记者 郭坤）一村民在另一村子

伐树时不慎碰到地面上的一根电线， 触电身

亡， 该村民家属将树主人和所在村委会告上

法庭，要求对方承担责任。 日前，山城区人民

法院鹿楼法庭审理了此案。

杨某是浚县的一位农民， 农闲时经常和

同乡一起在周边乡镇购买木材。 2011 年 6 月

25日， 杨某和 3个同乡来到山城区鹿楼乡某

村购买郭某家的树。双方商量好价钱后，杨某

和同乡便开始伐树。 当伐到第二棵树时，郭某

将树边一根碍事的电线剪断， 把电线头丢在

地上。正在干活的杨某觉得地上的电线碍事，

顺手拿起准备把电线挪开，谁知电线有电，杨

某被电击倒在地上，经抢救无效死亡。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郭某擅自剪断电

线的行为是造成杨某死亡的主要原因， 故被

告郭某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某村委会没有

按照《农村安全用电规程》安装用电设施，也

是造成杨某死亡的原因之一， 故应对杨某的

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杨某作为成年人，应注意

保护自身安全，其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下，用

手触摸电线，造成死亡后果，其自身具有一定

过错。 故被告郭某应负 50%的侵权责任、被告

某村委会应负 20%的侵权责任、 杨某自负

30%的侵权责任。 （线索提供：许付强）

租房到期房客带走钥匙和水电卡

别急，租房时备过案

晨报讯（记者 柯其其）“多亏我出租房屋时

到辖区警务室备了案， 要不然还真不知道该到哪

里找房客要我的钥匙和水电卡呢， 以后再出租房

屋我还会来登记的。 ”4月 16日，山城区的张师傅

说。

2011 年 2 月，张师傅将自己的一套房子出租

给了张某，今年 2月租房合同到期，老人催了对方

几次，但张某既不说要搬走，也没再续交房租。 数

天前，张某未打招呼就搬走了，同时带走了房屋钥

匙和水电卡。 老人多方打听也联系不上张某，后

来， 老人想到出租房屋时在春雷派出所社区警务

大队汤河警务室做过备案， 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去找民警求助。

社区民警立即查找出租房屋的档案， 找到了

承租方张某的电话，将双方约到了警务室。承租方

张某当场将房屋钥匙及水电卡还给了房主。

据民警介绍，根据相关规定，房屋出租后，出

租人要携带房屋所有权证明、 房屋租赁合同及身

份证等合法身份证明， 到出租房屋所在地公安派

出所免费办理登记， 登记时公安机关将对承租人

的身份予以核实，以确保房屋出租的安全。

（线索提供：王宁）

2012年 4月 17日 星期二

编辑 /王娜 TEL：0392-2189922� E-mail:qbwbwn@126.com

鹤城·老城区

淇河晨报

07


